附件1： 

阳江市2017年度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第二批） 

一、产业技术创新专项 

专题一：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专题编号 1719) 

（一）专题内容 

围绕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环境与资源、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新能源汽车、现代农业等领域，支持和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符合国家、省市产业技术政策，有较高创新水平和较强市场竞争力，有较好的潜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望形成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项目。 

（二）申报要求 

1、企业须是在阳江市辖区内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或服务业务。 

2、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比30%以上，直接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比10%以上，每年用于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的经费不低于当年营业收入的3%。 

3、企业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合格的财务管理人员，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企业上年末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具备完成申报项目的资金能力。 

4、企业职工总数不超过300人，企业年营业收入不超过5000万元。 

5、项目必须符合国家、省、市产业政策发展方向，技术水平高，创新性强。在制造工艺技术改进、材料替代应用、产品性能提高、技术服务模式推广等方面有较大创新。无知识产权纠纷，且尚未形成有效产品销售，仍处于研究开发阶段。 

6、对参加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阳江赛区）获得优胜奖项以上的企业予以优先立项。 

（三）联系人：高新技术科黄竞、梁瀚文，电话：3418428 

专题二、工业高新技术领域技术攻关（专题编号 1720） 

（一）专题内容 

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先进装备制造等为主的新兴产业开展技术攻关以及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五金刀剪产业，培育和发展一批五金刀剪高新技术企业。 

（二）申报要求 

申报项目的技术水平须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高新区、工业园区内单位，鼓励产学研联合、军民结合、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类的项目；申报单位配套资金不小于2:1；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2年；项目申报书上的技术经济指标必须明确客观，并将作为项目验收时的考核指标。 

（三）联系人：高新技术科 黄竞、梁瀚文，电话：3418428 

专题三、现代农业新技术研究与示范（专题编号 1721） 

（一）专题内容 

围绕我市农业科技研发和示范推广，农业共性技术研究推广等问题，开展高效适用的农业生物技术、水产品养殖与种苗繁育技术、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特色作物栽培、农产品与食品精深加工技术、植物保护技术、动物疫病防控技术、农产品食品安全生产技术等研究与示范。 

（二）申报要求 

申报项目的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申报单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内资企业；项目承担单位资产负债率不超过60%；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2年。 

（三）联系人：科技服务科 陈琴、何国华，电话：2830105 

二、协同创新专项 

专题四、阳江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专题编号 1722） 

（一）专题内容 

本专题旨在加强我市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工程中心）建设力度，引进和培养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专业科技队伍，创新运行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工程化、配套化的能力。优先支持企业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共建的工程中心的建设。 

（二）申报要求 

1.企业应在市内注册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工程中心应配备管理负责人和技术带头人，研发人员不少于6人组成，拥有本科学位或中级职称的人员不低于20%。 

3.工程中心应有较强的研究开发基础，重视科技人员和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 

4.工程中心应有明确的目标，研究开发任务具体，方案可行，措施得力。 

5.工程中心应具备工程技术试验条件和基础设施，有必要的检测、分析、测试手段和工艺设备（不包括生产用设备）。 

6.企业应具有良好经营和运行状况，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高的管理水平，上一年度销售额原则上不低于2000万元，能够提供组建工程中心需要的建设资金。 

7.工程中心应有持续的研发投入，上年研究开发经费占年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2%，组建后每年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3%。 

8.企业应拥有专利、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等自主知识产权。 

申报材料 

1、填写《阳江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申请书》必须有单位和主管部门的签署意见和公章。 

2、可行性研究报告。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机构代码证。 

4、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上年度会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研究经费投入情况）。 

5、知识产权材料：知识产权证书、软件著作权、工法、标准等。
　　6、科技成果转化证明材料：成果来源可从知识产权、技术诀窍、项目立项证明等方面提供证明材料；转化结果可从生产批文、新产品、或新技术推广应用证明、产品质量检测报告等方面提供材料。
　　7、研究开发活动证明材料：科技项目立项证明、企业自立研发项目证明以及其他证明材料等。
　　8、工程中心专职研发人员学历、职称证明材料。
　　9、产学研合作证明材料。 

有关事项 

1、根据《阳江市创新驱动发展行动计划》和市委、市政府的有关工作要求，推动企业建设研发机构。从明年开始申报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必须要建有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今年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将优先支持已建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企业。 

（三）联系人：产学研合作科 梁国强、陈成鹏，电话：2830106 

